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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30000《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的第31部分。GB3000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2部分:爆炸物;
———第3部分:易燃气体;
———第4部分:气溶胶;
———第5部分:氧化性气体;
———第6部分:加压气体;
———第7部分:易燃液体;
———第8部分:易燃固体;
———第9部分: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10部分:自燃液体;
———第11部分:自燃固体;
———第12部分: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第13部分: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14部分:氧化性液体;
———第15部分:氧化性固体;
———第16部分:有机过氧化物;
———第17部分:金属腐蚀物;
———第18部分:急性毒性;
———第19部分:皮肤腐蚀/刺激;
———第20部分: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21部分: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第22部分: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第23部分:致癌性;
———第24部分:生殖毒性;
———第25部分: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
———第26部分: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第27部分:吸入危害;
———第28部分:对水生环境的危害;
———第29部分:对臭氧层的危害;
———第31部分: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

本文件 与 联 合 国 《全 球 化 学 品 统 一 分 类 和 标 签 制 度》(Globally HarmonizedSystem of
ClassificationandLabellingofChemicals,GHS)(第九修订版)有关的技术内容一致。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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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海关技术中心、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黔
南州应急管理局黔南州值守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化工经济技

术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车礼东、杨哲、董哲康、冯真真、陈军、黄红花、陈金合、曹梦然、于晓、姜再兴、

何世禹、陈乙雯、郝媛、王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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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关注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同时,越来越

重视保护人身安全、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我国于2002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性标志”。

201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

运输安全管理作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GB30000《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拟由以下31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爆炸物;
———第3部分:易燃气体;
———第4部分:气溶胶;
———第5部分:氧化性气体;
———第6部分:加压气体;
———第7部分:易燃液体;
———第8部分:易燃固体;
———第9部分: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10部分:自燃液体;
———第11部分:自燃固体;
———第12部分: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第13部分: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14部分:氧化性液体;
———第15部分:氧化性固体;
———第16部分:有机过氧化物;
———第17部分:金属腐蚀物;
———第18部分:急性毒性;
———第19部分:皮肤腐蚀/刺激;
———第20部分: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21部分: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第22部分: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第23部分:致癌性;
———第24部分:生殖毒性;
———第25部分: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
———第26部分: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第27部分:吸入危害;
———第28部分:对水生环境的危害;
———第29部分:对臭氧层的危害;
———第30部分:退敏爆炸物;
———第31部分: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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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31部分: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的要求、制作与应用等。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品作业场所的警示性标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部分。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30000(所有部分)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30000(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学品作业场所 workplaceofchemicals
可能使作业人员接触化学制品的任何作业活动发生地。

  注:作业活动发生地包括:

1) 化学品的生产;

2) 化学品的搬运;

3) 化学品的储存;

4) 化学品废料的处置或处理(属于危险废物的除外);

5) 因作业活动导致的化学品的排放;

6) 化学品设备和容器的保养、维修和清洁。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作业场所使用化学品应进行标识。

4.1.2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应包含4.2所有要素,在工作区可以不同的书面或展示格式向作业

人员提供同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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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志要素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以文字和图形符号组合的形式,表示化学品在作业场所具有的危险性

和安全注意事项。标志要素包括产品标识符、象形图、信号词、危险说明、理化特性、防范说明、防范措施

象形图、资料参阅提示语以及紧急电话号码等。

4.3 标志内容

4.3.1 化学品标识

4.3.1.1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应列明物质的中文化学名称或通用名称,以及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CASNo.,如有)。

4.3.1.2 混合物应标出影响其分类的主要组分的中文化学名称或通用名称以及对应CASNo.,当需要

标出的组分较多时,组分个数以不超过5个为宜。对于属于商业秘密的成分可以不标明,但应列出其危

险性。

4.3.1.3 化学品标识符应醒目、清晰,位于标志的上方。名称应与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的名称

一致。

4.3.2 象形图

应采用GB30000规定的象形图,表1列出了9种象形图对应的危险类别。在作业场所可要求使用

物理危险的所有符号。

表1 9种象形图对应的危险类别

象形图

对应危险类别

爆炸物,类别1、类别2A、2B;

自反应物质,A型、B型;

有机过氧化物,A型、B型

加压化学品类别1~3;

加压气体

氧化性气体;

氧化性液体;

氧化性固体;

退敏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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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9种象形图对应的危险类别 (续)

象形图

对应危险类别

易燃气体,类别1A、1B;

气雾剂,类别1~2;

加压化学品,类别1~2;

易燃液体,类别1~3;

易燃固体;

自反 应 物 质 和 混 合 物,B型~

F型;

发火液体;

发火固体;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

合物;

有机过氧化物,B型~F型

金属腐蚀物;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1;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1

急性毒性,类别1~3

象形图

对应危险类别

爆炸物,类别2C;

急性毒性,类别4;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2A;

皮肤致敏;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

别3;

危害臭氧层

呼吸致敏;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致癌性;

生殖毒性,类别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类

别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吸入危害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类别1;

危害 水 生 环 境,慢 性 类 别

1、2

4.3.3 信号词

用“危险”和“警告”来表示。“危险”用于较为严重的危险类别,“警告”用于较轻的危险类别。选择

不同类别化学品的信号词。信号词位于化学品名称的下方,要求醒目、清晰。

4.3.4 危险说明

用来描述化学品的危险性质,酌情包括危险程度。选择不同类别化学品的危险说明,要求醒目、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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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防范说明

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应包括安全预防措施、意外情况(如泄漏、人员接触或火灾等)的处理、安
全储存措施及废弃处置等内容。防范说明按GB30000的规定表述。

4.3.6 个体防护

防范措施象形图用于标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小因接触物质或混合物而患病或受伤的可能性所需的个

人保护设备。根据作业场所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单独或组合使用防范措施象形图。防范措施象形图按

GB2894所示指令标志的规定选择。

4.3.7 紧急电话号码

填写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的紧急电话号码。

4.3.8 资料参阅提示语

提示参阅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3.9 危险信息先后排序

当化学品具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危险性时,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性标志的象形图、信号词、危险说明

的先后顺序按GB15258的规定排序。

4.4 样例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样例参见附录A的图A.1。

5 制作

5.1 编写

5.1.1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正文应使用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规范的中文表述,正文内容应保

持与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信息一致。

5.1.2 当某种化学品有新的信息发现时,应及时对警示性标志正文内容进行修订。

5.2 颜色

5.2.1 象形图的颜色根据GB30000的规定执行,一般使用黑色符号加白色背景,方块边框为红色,红
框要足够宽,以便醒目。

5.2.2 正文应使用与底色反差明显的颜色,一般采用黑白色。

5.3 字体

5.3.1 产品标识符、信号词、危险说明以及标题应使用黑体,其他内容应使用宋体。

5.3.2 字体要求醒目、清晰。

5.4 标志尺寸

通常情况下,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横版尺寸不应小于80cm×60cm,竖版的尺寸不应小于

60cm×90c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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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印制

5.5.1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性标志的制作应清晰、醒目,应在边缘加一个黄黑相间条纹的边框,边
框宽度大于或等于3mm。

5.5.2 象形图应从较远的距离,以及在烟雾条件下或容器部分模糊不清的条件下也能看到。

5.5.3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性标志应采用坚固耐用、不变形、不锈蚀的不燃材料制作,有触电危险

的作业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有易燃易爆物质的场所使用防静电材料。

6 应用

6.1 设置位置

6.1.1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应设置在明亮环境中的醒目处。

6.1.2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应设置在作业场所的出入口、外墙壁或反应容器、管道旁等醒目

位置。

6.1.3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不应设在门、窗、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标志前不得放置遮挡物。

6.1.4 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的平面与视线夹角应接近90°,观察者位于最大观察距离时,最小夹

角不低于75°。

6.2 设置方式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性标志设置方式分附着式、悬挂式和柱式三种。附着式和悬挂式应稳固

不倾斜,柱式应与支架牢固地连接在一起。

6.3 设置高度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性标志设置的高度,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悬挂式和柱式的

下缘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1.5m。

6.4 其他

6.4.1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性标志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如发现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情况时,应
及时进行修整或更换。

6.4.2 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多个警示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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